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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便于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更好地理解《关于促进房地

产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“措施”）的主要内容

及精神实质，现就相关政策要点解读如下：

一、出台背景与目标

市住建局根据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署，结合实际起草了

《措施》，并征求了市财政局、市人社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

市商务局、市金融监管分局、市公积金等相关部门意见后进

行了修改完善。

本措施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省、市关于推动房地产

高质量发展的系列决策部署，应对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，优

化市场运行环境。其核心目标是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

需求，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与健康可持续发展，通过一系

列优化调整与支持政策，稳定市场预期，激发市场活力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措施》共分为 8 大方面、21 项条款：

（一）优化项目规划与建设条件（第一条至第四条）

在调整规划条件时，减轻企业配建负担。对于无偿移交

的公共服务设施（如社区用房、养老用房、幼儿园等）及部

分市政设施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，降低项目实际开发成

本。要求新建住宅项目商业配套设施比例不低于 1%，确保居

民生活便利。调整封闭阳台的容积率计算规则（按 1/2计算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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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产品设计更灵活，更符合市场需求和实际使用情况。满足

绿地率要求前提下，停车泊位不小于总泊位的 70%，进一步

改善小区停车环境和空间利用。

（二）降低土地取得与资金压力（第五条）

在保证成本的前提下，出让起始价可适度降低稳定土地

市场，吸引投资。

（三）畅通项目销售渠道（第六条）

优化预售条件：允许土地或在建工程抵押期间办理预售

许可，加快了项目资金回笼速度，保障项目顺利建设。

（四）规范市场管理与配套保障（第七、八条）

强化项目公司责任：明确项目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责

任，规范土地出让金管理（全额缴清后方可办证），促进企

业规范运营。

推进现房销售试点：探索现房销售模式，逐步扩大试点，

有助于保障购房者权益，推动行业转型。

同步建设配套设施：强调新建项目公共配套服务设施

（教育、医疗、交通等）同步规划、建设、交付，提升居住

品质。

（五）强化金融信贷支持（第九、十条）

保障项目融资：建立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，将符合条件

的项目纳入“白名单”，做到“应进尽进、应贷尽贷”，满

足房企合理融资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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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低购房信贷门槛：统一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

比例为 15%（不再区分首套、二套），大幅降低了居民购房

门槛和成本。

（六）实施多样化购房补贴（第十一至十三条）

全款购房补助：对全款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购房人，以

90 平方米为界限，分别给予 1.0 万元或 1.5 万元的住房全款

消费券补助。

贷款贴息支持：对使用公积金或商业贷款购买新建商品

住房，并完成抵押合同备案、取得不动产他项权利证书的购

房人，按初始贷款金额的 1%提供为期一年的贴息（最高 1 万

元）。

人才购房补贴：对毕业五年内的高校毕业生（全日制博

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、本科毕业生、经教育部认证的海外

同等学历留学人员），需在舒兰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用人单

位就业并签订 1 年及以上劳动（聘用）合同，以及灵活就业

或自主创业，且按规定在舒兰市缴纳社会保险费，并在舒兰

城区首次购买省内首套新建商品住房，分别给予 8 万元、5

万元、3 万元的一次性补贴。（注：第十二条与第十三条政

策不可重复享受）

（七）提升公积金使用效率与覆盖面（第十四至二十条）

扩大提取范围：允许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；取消全款

购房、提前还贷提取的时间限制；放宽因历史原因未能提取

的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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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贷款政策：降低在我市第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

购买新建自住住房（商品房）的首付比例至 20%。

扩大受益群体：将现役军人、灵活就业人员、未与单位

确立劳动关系，并已在舒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设立公积

金专户的退役军人（含家属），纳入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，

享受相应权益。

（八）鼓励家居消费焕新（第二十一条）

联动促进消费：在房屋装修、购买家居、家装、家电等

方面提供多重国补优惠；到指定限上汽车销售企业可享汽车

报废补贴优惠，激发上下游产业链消费活力。（具体执行以

省级最新文件为准）

三、适用范围与实施期限

适用范围：本市城区。

实施期限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

31 日（其中第 13 条“高校毕业生购房政策”执行期依据上

级文件执行）。

政策衔接：措施执行期间，如国家、省、市出台新规定，

按新规定执行。部分补贴政策与上级政策有重叠时，按上级

要求执行。


